
行政诉讼中对规范性文件一并

审查制度自 2015 年《行政诉讼法》

修改以来， 就备受专家学者的关

注， 它首次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依

据审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该类案件

在行政案件整体中所占比例不高，

而规范性文件审查相对行政诉讼中

其他案件程序专业性较强， 多数当

事人对该项制度了解有限， 该项制

度的运行并未产生学界所期待的良

好的法律效果。

实践中， 人民法院在面对案件

中当事人提起的对规范性文件一并

审查的诉讼请求时， 首先需要对当

事人所提出审查的“规范性文件”

进行两个层面的认定。

第一个层面是该文件是否属于

行政法意义上的规范性文件， 即做

概念性认定； 另一层面是对该规范

性文件是否满足在本案中被一并审

查的条件进行认定， 即条件性认

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释》 （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解

释》） 第一百四十八条采用了“概

括+列举” 的形式对人民法院审查

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规定， 第

二款第一项针对的是规范性文件的

制定机关权限， 第二、 三项针对的

是规范性文件的内容， 第四项规定

的则是程序问题， 从而为我们确定

了“权限—内容—程序” 的审查进

路。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范

畴

有学者认为， 行政法意义上的

规范性文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施法

律和执行政策， 在法定权限内制定

的除行政立法以外的决定、 命令等

普遍行为规则的总称。

而在实践领域， 许多地方业已

颁布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政府规

章， 其中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定

义。

比如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6 年

10 月 9 日公布了 《上海市行政规

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 其中

第二条对“规范性文件” 定义如

下：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 是指除政府规章外， 行政机关

依据法定职权或者依据法律、 法

规、 规章制定的涉及公民、 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权利、 义务， 具有普遍

约束力且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

这两种规范性文件的概念虽然

侧重点略有不同， 但在制定主体、

内容、 排除性认定、 普遍性上有相

当的共性， 这几个要件也是人民法

院认定规范性文件的重点内容。 因

此规范性文件需具有如下的基本特

征：

首先， 制定主体为包括人民政

府及其部门在内， 具有法定或者授

权的行政主体。

《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三条将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表述为“国

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 但是我们可以从 《行政诉讼

法》 第二条第二款推导出， 其制定

主体应当包含法律、 法规、 规章授

权的组织。

将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外延

进行适当扩大， 不仅有利于保障当

事人的诉讼权益， 也符合 《行政诉

讼法》 的立法宗旨。

其次， 规范性文件除执行法

律、 法规之外， 还具有执行政策的

功能。

由于政策具有宏观性、 预测

性、 指导性的特点， 因此很难直接

作用于社会生活中， 因此需要“桥

梁” 与现有的法律体系发生有机联

系， 而制定周期短、 制定程序相对

便捷的规范性文件就成为了最好的

媒介， 因此执行政策的规范性文件

不能被排除在《行政诉讼法》 第五

十三条中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外。

最后， 行政规范性文件还需要

具有普遍适用性， 即在一定的时间

和行政区域内可针对不特定对象反

复适用。

审查“文件”还是“行

为”

《行政诉讼法》 修改后， 受案

范围中的“具体行政行为” 改为

“行政行为”， 但是抽象行政行为仍

然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

外。

虽然自 2000 年 《立法法》 对

行政法规、 规章的适用、 备案审查

作出规定以来， 我国一直在积极探

索司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

制， 但是不论是“无法解决原告资

格问题” 的理论还是“抽象行政行

为本质是立法行为” 的观点， 均显示

抽象行政行为进入行政诉讼的时机仍

未到来。

尽管实践中有观点认为， 规范性

文件在附带性审查过程中是作为“文

件” 而非作为“行为” 为法律所度

量。

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不是对规范

性文件的行为要件进行审查， 而是将

规范性文件与法的内容上的继承性和

一致性作为考量内容。

此种观点担心一旦将规范性文件

作为“行为” 进行审查， 那么在一个

案件中将出现两个诉讼标的。

但从逻辑结构上来看， 人民法院

启动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依赖于对

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离开行政行为无

法对其进行独立审查， 从这一点来

看， 其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诉讼标

的， 而只能作为一项诉讼请求， 对其

审查的行为完全可以包含于对行政行

为的审查内。

且从 《行政诉讼法解释》 第一百

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来看，

“批准程序” “公开发布程序” “制

定程序” 等均针对的非被审查的规范

性文件的内容， 而是其形成的过程。

但是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的角

度讲， 对“行为” 的审查一定要比对

“文件” 的审查有更加严密的程序，

因此将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视作对抽

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并非绝对不可。

规范性文件实施的法

律效果的审查

如果将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视作

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 作为法律

行为， 就必定会产生行为所附带的法

律效果， 而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

依赖于具体行政行为去体现。 这样一

来， 规范性文件实施后的法律效果更

偏向于事实问题的范畴。 在行政诉讼

过程中，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

实质上就是对行政行为审查的深度，

更近似于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的权力

责任分配。

传统的观点认为， 行政机关因为

拥有更加专业的知识， 因此在事实问

题的认定上会具有更大的优势， 而法

院则占据了法律问题认定优势地位。

但是在实践中， 行政案件中法律问题

与事实问题的边界开始模糊。

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界限模糊在

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中带来的问题， 是

被诉的行政行为在以被提起审查的规

范性文件为依据作出后， 所产生的法

律效果是否应该属于人民法院认定规

范性文件合法性的要件。

在有些案件中， 行政机关依据特

定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法律

依据、 法定程序等方面并无问题， 但

在个案件中并未实现实质公平而导致

原告提起诉讼的现象也不鲜见。 这样

一来， 规范性文件实施后所产生的法

律效果不但更应该进行审查， 反而对

法院法官提出了更高的审判要求。

规范性文件依据之依

据的审查

《行政诉讼法解释》 第一百四十

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了规范性文件

有“与法律、 法规、 规章等上位法相

抵触的” 情形时违法， 应当注意的

是， 这里的“上位法” 并不包含规范

性文件。

实践中， 如果被提出一并审查的

规范性文件作出的依据亦是规范性文

件时， 如上级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或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 能否

将其作为被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依据。

笔者认为， 在被审查的规范性文

件均没有直接作为依据的法律、 法规

或规章时， 也不宜用“不违反上位规

定” 的理由来支持将上位规范性文件

或者政策性文件作为被审查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的依据。

从权力制约角度来看， 人民法院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本质上是对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范畴， 法律、 法规

和规章是《立法法》 中所规定的正式

法律渊源， 人民法院用其作为监督依

法行政的依据无可厚非， 但是上位规

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性文件仍属行政机

关制定的文件范畴， 将其作为法院监

督依法行政的依据不妥。

在此类情形下， 可将上位规范性

文件或者政策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 规章成体系化， 一同作为被审

查规范性文件的依据， 如果上位规范

性文件或者政策性文件也无法律、 法

规、 规章作为依据， 则应将被审查的

规范性文件纳入相关领域的法律体系

中进行审查， 从规制这一领域的法

律、 法规、 规章中分析规制这一领域

的立法本意、 立法目的、 法律原则

等， 来作为被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依据。

（作者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行政庭二级法官助理）

□ 王全泽

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案件中，首先需要明确规范性文件的范畴，除执行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之外，执行政策类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诸如征收补偿方案等“准规范性

文件”也不应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 其审查内容包括规范性文件审查行为的性质、规范性文件

实施后的法律效果等，而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规

定的审查方式外，把握立法本意也是审查的重要途径。

行政诉讼中
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之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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